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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11民初3602号
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雨

华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依
法判令被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
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28160元及逾期付
款违约金（以128160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计算，
要求从2021年7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2.被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律师
费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
限公司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
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275号

郑永华：本院受理原告陆兴标与被告叶慧玲、宁波
市镇海双铃汽车配件厂（普通合伙）、郑永华关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原告陆兴标的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一、二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200万元；二、要求被告一、二支付利息14万
元；三、要求被告一、二支付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
12月1日利息20万元。并要求被告支付从2021年12
月2日起本金200万元，月利率为1%的利息，到全部
归还本金日止；四、要求被告三对借款本金200万元
及应支付的利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于广学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
年5月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50号

王再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被告王再强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讼
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
义务、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2022年5月12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机关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21号

周斌华：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杭州湾新区凤艳猪肉
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221号
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决你即时偿付货款54821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2日上午
8时4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604号

丁智强：本院受理的原告华锋与被告丁智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逍
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6日9
时3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147号

周斌华：本院已受理原告邱国库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2147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
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你立即向原
告支付货款50961元，并支付自2022年1月5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止、以50961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的利
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13日上午8时
4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6405号

慈溪市整合电器有限公司、唐新国:本院受理原告小
天鹅（荆州）三金电器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市整合电
器有限公司、宁波巨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举斌、
唐新国、邓红云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初6405号民事判决
书、（2021）浙0282民初640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2021）浙0282民初640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不履
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告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978号

常鑫、李晚营: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映山红布行诉被
告常鑫、李晚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

支付货款75459.6元；2.被告支付违约利息36220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4月28日上午9时在慈
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1144号

上海弢合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2022）浙
0225民初1144号原告浙江东元电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与被告海弢合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转交、留置等方式
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查找现居住地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依据你们经常居住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两次买卖合同；2.被告向原告
返还货款5644元并支付延期返还货款的利息（自
2022年1月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25日上
午10点0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定山人民法庭公开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108号

刘奎（公民身份号码：5105221988****5917）：本
院受理原告陈俊炜与被告刘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9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84号

万敏：本院受理的原告宋苏钟与被告万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
初284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万敏归还原告宋苏钟
借款本金30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宋苏钟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宋苏钟负
担250元，由被告万敏负担5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万敏负担，以上款项均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
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482号

刘奇：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与
被告刘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84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奇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借款本金33797.32元，支付
罚息、复利6010.67元（暂算至2021年8月23日），之
后至实际履行日止的罚息、复利按合同3约定计算，并
赔偿律师代理费12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余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870元，保全费44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968元，其
中25元由原告负担，1943元由被告负担，被告负担款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677号

郭静：原告周立文与被告郭静修理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
初967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郭静支付原告周立文修理
款29047元。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
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6元，由被告郭静负担。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914号

宋宇浩：原告张永生与被告宋宇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
民初991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宋宇浩支付原告张永生
借款30000元。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宋宇浩负担。
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9109号

王贤礼（公民身份号码：4202221987****
4418）：本院受理原告马伟与被告王贤礼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81民初9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5028号
彭永林:温州文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彭永林、李玉

娥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执清3号

因申请人李敬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经过债权
人会议两次表决未通过。故李敬海管理人提请终结
李敬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
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五十七条第(十一)项、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本院
于2022年1月12日裁定终结李敬海的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21民初619号

刘义英(公民身份号码500225198606253348)：
本院受理原告孙强与被告刘义英离婚纠纷一案[（2022）
浙0421民初619号]。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
间的婚姻关系；2.判令婚生女孙莉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
支付抚养费1000元，教育费、医疗费双方各半承担，直
至婚生女成年为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5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嘉善县人民
法院西塘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43号

金云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孟庆观与被告金云青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
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35000元及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停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并定于2022年5月12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970号

王先君：本院受理原告任德明诉被告王先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被告王先君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九时在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632号

桐乡贝夏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哥弟真
的好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贝夏服饰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被告桐乡贝夏
服饰有限公司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十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1633号

嘉兴翔幸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樽煦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翔幸
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
一案，因被告嘉兴翔幸贸易有限公司无法以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4242号之一

刘文婷:本院审理原告费爱华与被告刘文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被告
刘文婷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
42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刘文婷给付费爱华借
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
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费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040元，由费爱华负担40
元，由刘文婷负担1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327号

袁宝华:本院审理原告安吉巨峰建筑有限公司与
被告杜忠、袁宝华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于二0二二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在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382号

章德方：原告叶尚先诉被告章德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5382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被告章德方返还原告叶尚先借款本金61200元
及支付利息（以61200元为基数，自2021年6月5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被告章德方支付原告叶尚先支出的律师
代理费3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740元（已减半），由被告章德方负担，因原告已
预交，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
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民初93号

陶自然、郭娅妹：本院受理浙江泰丰典当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777号

义乌市晚秋饰品厂:本院受理原告张雄与被告义乌
市晚秋饰品厂(经营者李佑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
初207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如下:准许原告张雄
撤诉，案件受理费463元(已减半)，公告费650元，由原告
张雄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
法院领取民事裁定，逾期则视为送达。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8378号

金航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诉被告金航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782民初
1837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费缴纳通知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金航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本金20000
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21年11月1日为
8185元，以后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被告金航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律师代理费1200元。案件受理费534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金航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费缴纳通知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400号

浙江东宝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诉被告陈永伟、冯琴、浙江东
宝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400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
与被告陈永伟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
同）》；2、由被告陈永伟、冯琴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145496.04元，并支付利息（含罚息）31773.83元，本息
合计177269.87元；3、原告对被告陈永伟所有的坐落
于武义县桐琴镇海阔香泉名城29幢101号房产享有
优先受偿权；4、被告陈永伟、冯琴承担原告为实现债
权而支付的律师费2466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陈永伟、冯琴共同承担；6、被告浙江东宝置业有限公
司对陈永伟、冯琴上述拖欠的贷款本息、实现债权的
律师代理费及法院诉讼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2年4月
28日上午10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六法庭，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398号

浙江东宝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诉被告陈永伟、冯琴、浙江东
宝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398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
与被告陈永伟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
2、由被告陈永伟、冯琴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54492.87
元，并支付利息（含罚息）74917.79元，本息合计
529410.66元；3、原告对被告陈永伟所有的坐落于武义
县桐琴镇海阔香泉名城29幢201号房产拍卖、变卖、折
价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4、被告陈永伟、冯琴承担原告
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6794元；5、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陈永伟、冯琴共同承担；6、被告浙江东宝置业有
限公司对陈永伟、冯琴上述拖欠的贷款本息、实现债权
的律师代理费及法院诉讼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2年4
月28日上午9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六法庭，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58号

卓军、胡响亮: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彭翔电机制造有
限公司与被告卓军、胡响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判令:1、判令被告胡响亮支付货款人民币512000元
并赔偿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LPR利率计算至支付之日
止)。2、判令被告卓军在拍卖、变卖车牌号粤X7C488奔
驰车辆价值范围内优先受偿。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开庭传票、
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证权利，
本案将定于2022年5月10日8时50分在本院东门三楼
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由审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813号

缙云县金果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远
与被告缙云县金果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2
年4月13日上午0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第26号审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由审判
员徐露苗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831号

杨建平：本院受理原告阮以大诉被告杨建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483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限被告杨建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阮以大货款人民币18444元。二、驳回原告阮
以大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2元，公告费650元，
共计912元，由被告杨建平承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92号

耿小飞:本院受理原告江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192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
款16000元并由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15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589号

严伟强：原告徐浩力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1004民初658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徐浩力借
款本金人民币165000元，并赔偿自2021年11月17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6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4160元，由你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案件受理费
3600元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
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31号

林健：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路桥区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
初673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
24594.23元以及截至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费用
等合计人民币7851.54元，并支付2021年10月20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双方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
金及律师费1000元（以上利息、违约金及律师费总和
以月利率2%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6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
120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案件受理费640元在提
交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
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帐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258号

汪灵广：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
民初72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币78972.20
元以及截止2021年10月19日的利息、费用等合计人民
币34734.97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双方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和律
师费1000元（以上利息、违约金及律师费总和以月利
率2%为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6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3160元，
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案件受理费2600元在提交
上诉状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
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
市财政局，帐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开户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
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